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

（校教通〔2019〕119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教学工作的信息反馈，及时、准确地收集教学运行过程和日常教学管

理的重要信息，了解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规范教学秩序，促进教风、学风建设，

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学生参与教学管理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主体

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学生教学信息员的组成

第二条 学校教务处设立学生教学信息中心，中心主任由教务处教学运行科室负责人兼

任，副主任由校学生会学习部部长担任。

第三条 各二级学院成立教学信息站（设在各个学院的教务办），每个学院设站长一名，

由各二级学院学生会学习部部长担任；每个班级设教学信息员 1 名，由班级学习委员担任。

信息员要责任感强，工作积极，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及时了解有关教、学的状况。

第三章 学生教学信息员主要工作职责

第四条 公正客观地收集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教学水平和教学过程各环节（备课、课堂教学、实验教学、作业批改、课外辅导、实践环

节、课程设计、考试、教材使用等）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条 反馈学生对学校教学管理制度、教学活动的组织安排、教学质量管理、培养计

划的执行以及本年级各专业的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六条 反馈学风状况，包括出勤情况、课堂纪律、课堂参与、课外自习、课外作业、

考风考纪等。

第七条 反映学生对教学条件方面，包括教材选用、教学场所、教学设施等的意见和建

议。

第八条 参加学院和学校组织的教学信息员工作例会。关注学校发布的有关信息和工作

动态，与学校教学管理工作人员密切配合，向所在年级的同学宣传学校有关教学的各项规

定、教学信息，发挥学生参与教学管理的作用。

第九条 及时反馈教学信息，每月填报《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意见表》，

并将该表上交到本学院的教学信息站。

第十条 完成学校教学信息中心布置的其他任务。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十一条 每学年第一学期第三周以前，各二级学院向教务处上报教学信息员名单，经

审核后，公布全校学生教学信息员名单。

第十二条 教务处向各教学信息站发放《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表》，

由各站发放到学生教学信息员手中。

第十三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将收集到的教学信息填入《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生教学信息

员反馈表》，并及时上交到本学院教学信息站，各教学信息站于每月月末将收集到的表格

信息进行整理汇总，上交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长审阅，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和向学校

其他各职能部门反馈意见后，交到教务处教学信息中心。

第十四条 教学信息中心对信息进行整理，并及时提交有关部门处理或反馈到相关人员

或以简报等形式向全校通报。

第十五条 毕业生离校之前，对毕业班级学生单独进行一次教学信息的收集与调查，以

全面了解毕业生对学校教学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第五章 管理与奖惩办法

第十六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是师生之间教学信息交流的桥梁。通过及时了解教与学状况，

对规范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有着重要作用。各二级学院应高度重视学生教学信息员队

伍的建设和管理。

第十七条 每学期学校将定期召开学生教学信息员会议，布置工作计划，提出工作要求，

增强工作责任心。各信息站应根据本学院实际情况召开必要的学生信息员会议，制定切实

可行的措施，将工作落到实处。

第十八条 所有教学信息员如能履行职责及有关规定，综合测评时按教学信息员所在二

级学院学生会、团总支干部予以加分。

第十九条 教务处每学年根据教学信息员反馈信息、发表稿件、工作总结及出席会议情

况评选“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一等奖占总人数的 10%，二等奖占总人数的 20%，三等

奖占总人数的 30%并全校通报表扬，综合测评按校级同等奖项予以加分。

第二十条 每学年评选优秀教学信息站 3-5 个。

第二十一条 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学生教学信息员进行批评教育，对严重不履行职责或

违反有关规定者进行撤换。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